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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Asia Pacific Business Excellence STandard Academy 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協會
根據香港《公司條例》註冊成立的非牟利機構
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3號世紀中心14樓N室
電話﹕+852-9128-9204  傳真﹕+852-3005-4820  www.apbest.org  admin@apbest.org
創辦人﹕何廣明教授, FIQA, IRCA, EQAA, HK5SA, 卓越企業管理桂冠教授


2012/13-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 申請表
請以中文填寫本表格。填妥後請將本表格連同軟體表格（請參考12.5）及申請費用（請參考以下第9節）於2012年6月30日前寄往上述位址。閣下可于www.apbest.org下載申請表格。
	1.
	機構名稱
	：
	

	2.
	營業地址
	：
	

	3.
	開業年份
	：
	

	4.
	高級行政人員姓名
	：
	
	職位
	：
	

	
	電話
	：
	
	傳真
	：
	
	電郵
	：
	

	5.
	聯絡人姓名
	：
	
	職位
	：
	

	
	電話
	：
	
	手提
	：
	
	傳真
	：
	

	
	電郵
	：
	
	
	
	

	6.
	業務概述（200字以下）

	
	背景
	：
	

	
	策略
	：
	

	
	品牌
	：
	

	
	最近年終營業額
	：
	US$
	
	

	
	主要投資專案
	：
	建築及設備
	US$
	
	

	
	
	
	裝修
	US$
	
	

	
	
	
	顧問及培訓
	US$
	
	

	
	
	
	捐款
	US$
	
	


7. 最近三年亞太區國家雇員人數：
	年份
	香港特區
	中國
	?
	?
	?
	總數

	2009
	
	
	
	
	
	

	2010
	
	
	
	
	
	

	2011
	
	
	
	
	
	


8. 成就：
	年份
	獎項
	級數
	頒獎機構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9. 準則選擇（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‘X’。每間機構只可選擇其中一項）
	卓越企業標準準則 (BEST)(
	歐洲國家品質獎
(EQA)
	美國國家品質獎
(MBNQA)
	日本戴明奬
(JDP)
	申請費用 *

	亞太卓越企業標準 #
	
	
	
	

	大型企業（> 200名雇員）
	
	
	
	US$9,000

	中小企（<= 200名雇員）
	
	
	
	US$7,000


* 包括國際考試費 + 12位免費參與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晚宴。請根據以上費用開具支票，支票抬頭
“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協會有限公司”。
10.
行業選擇  (請最多選擇 兩項： C-1 至 C-18)
首選: ________
次選: _________
亞太卓越企業獎 (www.apbest.org)  (根據歐洲、美國或日本國家品質大獎標準) *
	C-1
	亞太最卓越製造業獎 
	C-7
	亞太最卓越物流業獎
	C-13
	亞太最卓越資訊科技界獎

	C-2
	亞太最卓越建築業獎
	C-8
	亞太最卓越飲食業獎
	C-14
	亞太最卓越社福界獎

	C-3
	亞太最卓越物業發展獎
	C-9
	亞太最卓越零售業獎
	C-15
	亞太最卓越教育界獎

	C-4
	亞太最卓越物業管理獎
	C-10
	亞太最卓越酒店業獎
	C-16
	亞太最卓越醫護界獎

	C-5
	亞太最卓越銀行業獎
	C-11
	亞太最卓越旅遊業獎
	C-17
	亞太最卓越服務業獎

	C-6
	亞太最卓越金融業獎
	C-12
	亞太最卓越電訊業獎
	C-18
	亞太最卓越公共事業獎


*  評分最高之企業，可同時獲頒「亞太最卓越企業大獎」。
11.
個人專業選擇 (只接受大型企業提名)
首選：______
參選者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職位： ______________
電話： ______________

次選：______
參選者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
職位： ______________
電話： ______________

亞太卓越個人獎  (根據歐洲國家品質大獎標準) 

	I-1
	亞太最傑出領袖獎

	I-4
	亞太最傑出夥伴及資源獎 
	I-7
	亞太最傑出客戶成效獎 

	I-2
	亞太最傑出政策及策略獎
	I-5
	亞太最傑出流程獎 
	I-8
	亞太最傑出社會成效獎 

	I-3
	亞太最傑出人力資源獎 
	I-6
	亞太最傑出人力成效獎 
	I-9
	亞太最傑出關鍵性表現成效獎


12.
遞交文件
12.1 請概括的介紹　貴公司選擇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大獎的準則。該準則可以依照三項準則其中一個，或綜合所有選擇（詳情請參閱申請手續第三段）。
12.2 請根據選擇準則的標準，確定　貴公司的“改善範圍”。
12.3 字數：每項準則約6-8頁，要圖文並茂；另加在最尾加上“改善範圍”約2頁。
12.4 格式：標準A-4紙
· 單行間隔
· 字型大小12點
· 以小數點形式編號，即1, 1.1, 1.1等 
· 每有不同準則須另開新一頁

注：以上所提交的內容將會直接影響篩選結果。
12.5 填妥申請表後請連同最初遞交檔（連同一張磁片或光碟記憶體MS Word格式的檔）於2012年6月30日 前電郵致 admin@apbest.org。同時請郵寄支票(請參看9.) 到上述位址：亞太卓越企業標準協會秘書收。本會將於一個月內通知各申請者篩選結果。
由上述第4點宣稱的高級行政人員確認
就我們所知，以上所有資料正確無誤，特此聲明。
保密協議
13.1
申請者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及檔，包括在各個篩選階段所提供的資料及檔，本會會嚴密保存，而且該些資料及檔只作為評審之用。
13.2
申請者一旦獲獎，必須將資料於經驗分享研討會，或以刊物形式與眾分享。得獎者有權決定所分享的資料，唯須依照本協會所定下之形式發佈。
13.3 
所有評審委員都會預先向大獎秘書宣誓，任何會引起一些對公眾利益明顯或可能有衝突的事件或狀況。在考慮中的評審委員會被禁止對申請者遞交的材料進行評審。
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__________________


簽署（公司印章）




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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